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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問責制主要官員申報投資及利

益的制度  
 

2008年 2月 18日 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

考慮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

擬備的資料摘要及委員在會議

上表達的意見，以及向事務委員

會匯報結果。  
 

政府當局在 2008年 7月 17日致事務
委員會秘書的函件中表示，因應部

分委員的建議，由 2008年起，政治
委任官員在填寫供公眾查閱的申

報表時，須申報他們配偶的姓名和

職業，而申報表的格式亦已為此作

出 修 訂 。 該 函 件 已 隨 立 法 會

CB(2)2643/07-08(01)號 文 件 送 交
委員參閱。  
 

2. 保障私隱  2007年 2月 9日  
(民政事務  
委員會會議 ) 

民政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

盡快就如何跟進法律改革委員

會 (下稱 "法改會 ")各份私隱事宜
報告書提交工作計劃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手跟進法改會的

《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》；一俟定

出未來路向，便會向事務委員會匯

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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